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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校园校舍安全管理，保障全体师生人身安全和校园财产安全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，及时排查和消除校舍安全隐患，结合本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1.  校舍管理实行责任制，明确专人负责校舍日常管理、检查和维护，建立校舍安全管理台账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。
2.  定期对校舍主体结构（墙体、屋顶、梁柱等）、门窗、水电设施、消防设施、楼梯走廊、阳台护栏等进行全面安全排查，每日巡查、每月小查、每季度大查，做好排查记录。
3.  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，立即设立警示标识，明确整改责任人、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，及时整改到位；重大安全隐患立即停止使用相关区域，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。
4.  校舍维修、改造需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施工，严格执行施工安全规范，施工期间设置安全防护设施，严禁学生进入施工区域，确保施工安全和师生安全。
5.  规范校舍使用管理，严禁擅自改变校舍用途，严禁在校舍内违规搭建、堆放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，严禁超负荷使用校舍设施。
6.  加强校舍消防安全管理，定期检查消防设施、器材，确保完好有效，畅通消防通道，严禁堵塞、占用应急通道和安全出口，定期开展消防应急演练。
7.  做好校舍防汛、防雷、防台风等防范工作，定期检查防汛、防雷设施，及时清理排水管道，防范各类自然灾害对校舍造成的损坏。
8.  建立校舍安全应急处置预案，若发生校舍坍塌、漏水、火灾等突发事件，立即启动预案，组织师生有序疏散、开展救援，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，妥善处置后续事宜。
9.  加强师生校舍安全宣传教育，引导师生爱护校舍设施，了解基本的安全防范知识和应急逃生技能，提高安全防范意识。


